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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清朝统治者否认归化城土默特蒙古是“带地投诚”，并将土地恩赏于土默特

众人“以资赡养”，而大范围开垦致使该地区形成了性质不同的官属地与土默特户口地。 本

文通过分析相关满、汉文档案和土地租典契约，认为尽管土默特蒙古户口地的所有权归清

朝统治者所有，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土默特蒙古能够支配其土地，以致相关禁垦、禁典政

策成为一纸空文。 与此同时，随着大量内地民人进入蒙古地区，带动了土默特蒙古人土地

私有观念的产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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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清代归化城土默特的内属旗及其权力削弱的问题，参见王玉海《归化城土默特二旗的内属问题》，中国蒙古史学会编：

《蒙古史研究》第５ 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版，第２３２—２３８ 页；乌仁其其格《清代归化城土默特两翼旗权削弱问题研

究》，《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综合版）》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

②　 乌仁其其格：《１８—２０ 世纪初归化城土默特财政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

③　 关长喜：《乾隆初年归化城土默特蒙丁地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大学，２０１５ 年。

④　 王旭：《法律与资源：以清代包头蒙租合同为中心分析规则的变迁》，《清史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

一、引言

归化城土默特蒙古人活动在内蒙古中西部，大致包括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包头市、清水

河县、和林格尔县及武川县的一部分。 崇德三年（１６３８），归化城土默特蒙古人被编为左右两旗，不设

扎萨克，而是在两旗各设都统一员、副都统两员进行统治。 清政府先是通过扶植对其忠心的都统、副
都统以控制土默特蒙古人，又逐渐剥夺了土默特都统的世袭权，从而使土默特蒙古人变成与其他蒙

古盟旗迥然不同的内属旗。①清政府在蒙古地区实行禁垦政策，却在归化城地区进行大规模开垦，且
未对分拨给土默特蒙古人“以资赡养”的蒙丁地和户口地的租典进行严格限制，这种政策弹性促使大

量内地民人不断涌入，并带来了内地的土地私有权观念及土地租典规则。
近年来，尽管学界对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土地开垦与利用、土地租赁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为

丰富，但由于传统史料中对土默特蒙古人的户口地的记录甚少，因此对户口地的相关研究无法突破，
即便有所论及，也是浅尝辄止。 现存于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档案馆的《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以下

简称“档案”）的整理与开放，有力推动了学界对户口地的研究。 乌仁其其格首次利用该档案中清代

分拨给归化城地区土默特蒙古人的土地清册，证明了分拨土地的事实，并对当时土默特兵丁的土地

占有情况进行了论述，为土默特户口地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思路。②关长喜利用档案中的土地分拨清

册，全面讨论了土默特蒙古兵丁的土地占有、利用和租典情况。③王旭以蒙汉在土地租佃规则制定过

程中的博弈为立足点，讨论了合同与契约规则在土默特土地交易中的变迁及其有效性。④徐鑫注意到

地谱钱对归化城土默特蒙古土地所有权的意义，指出地谱是伴随着蒙古户口地而产生，并广泛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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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土地转移中，既具有标示蒙地所有权的作用，也包涵收租权利和作为债权抵

押获利的经济价值。① 田宓认为汉族的契约精神在长期过程中逐渐渗透于蒙古人民的生活之中，蒙
汉双方均表现出地权观念的增强。② 日本学者阿拉木斯通过分析当地蒙古人与内地民人之间土地契

约的文字表述和权责内容等，指出乾隆时期土默特蒙古人的所有权意识有所加强，而户口地也是蒙

古人的私有财产。③

总体而言，以往研究侧重于讨论清代土默特蒙古人的土地占有情况，对于户口地分配及其所有

权的分析则相对较少，特别是对户口地的分配次数以及实际分配情形等尚需厘清，而土默特蒙古人

户口地所有权意识的产生与发展以及地权流失情形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文利用内蒙古档案馆、土
默特左旗档案馆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大量清代归化城土默特蒙古地区土地分配和土地纠

纷相关的满汉文档案，进一步研究土默特蒙古地权的实态、地权观念的萌发与发展以及地权流失的

动态过程，④以期对相关研究形成有益补充。

二、清代土默特户口地的分配

归化城乃“京畿之锁钥，晋垣之襟带，乌伊诸盟之屏蔽，库、科、乌诸城之门户”，⑤其战略地位可

见一斑。 为了统一北部边疆，清廷将土地丰腴、雨雪常调的归化城土默特蒙古地区作为战争的粮仓

补给地，于康、雍、乾时期进行了大规模土地开垦，形成性质不同的官属地与土默特蒙古地亩。⑥ 土默

特蒙古人本以游牧为业，不擅耕种，因此土地开垦只能招募内地民人。 从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开始，清廷

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陆续设立归化城、托克托城、和林格尔、萨拉齐、清水河 ５ 厅，专管迁移到此的内

地民人，并处理蒙、民交涉案件。 至乾隆年间，内地民人“除受雇佣工者本系春集秋散……其落业居

民安土成家，万顷毗连，村庄罗列，实同编户”，⑦不擅耕种的土默特蒙古人为了生计，往往将土地出租

或者典卖给内地民人，致使有的蒙古家庭出现了人多地少甚至没有土地的情况。 为了保证土默特蒙

古人对土地的占有权，并解决贫困蒙古人生计困难的问题，清政府于乾隆八年对土默特蒙古人的土

地进行了全面丈量和分配。
（一）户口地分配以前的土地占有情况

蒙丁地是以丁为单位进行分配的土地，是土默特蒙古人户口地的前身。⑧ 《清代边政通考·耕

牧》载：“顺治七年（１６５０）定，外藩蒙古，每十五丁，给地广一里，纵二十里。”⑨《土默特旗志》亦载，康
熙年间“弁兵无奉饷，马皆自备，均给田有差，每兵一顷，各种地一顷，官弁递增”。 顺治、康熙年间

的土地分配情况鲜有史料记载，但现存于土默特左旗档案馆的各佐领下《原拨户口、地亩清册》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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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鑫：《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土地交易中的地谱》，《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田宓：《清代内蒙古土地契约秩序的建立———以“归化城土默特”为例》，《清史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
阿拉木斯 「清代内モンゴルにおける農地所有の実態———乾隆年間から同治年間に至る帰化城トゥメト旗の戸口地を中

心に」 『内陸アジア史研究』第 ２４ 巻，２００９ 年 ３ 月，６１—８２ 頁。
本文所用档案，主要包括内蒙古档案馆所藏《钦命督办蒙旗垦务大臣档案》，全宗号 ４３３，如 ４３３ － ０１ － ００１５ － ２１（依次为全

宗号、目录号、案卷号、件号），土默特左旗档案馆所藏《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全宗号 ８０，如 ８０ － ５ － ２１４（依次为全宗号、目录号、
件号），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有关归化城土默特的满汉文档案。 文中所用档案，除标明全宗号为 ４３３ 和 ８０ 外，其余皆为中国

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除特别注明为满文者，其余均为汉文档案），不再一一说明。
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志》编纂委员会编：《土默特志》（上），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８７ 页。
土默特蒙古地亩，大致指与清政府在该地区所开垦的官地相对应的蒙古私有土地，包括土默特蒙古的公共牧场、乾隆八年

（１７４３）以前的“蒙丁地”以及乾隆八年以后的户口地，而户口地在史料中往往也被称为口分地、口粮地、民租蒙古地亩。
乾隆三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题报勘明归化城、萨拉齐各厅民地本年被灾分数，酌借口粮并应蠲缓各数事，题本，档号 ０２ － ０１ －

０４ －１６４２４ －００１。
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志》编纂委员会编：《土默特志》（上），第 １２９ 页。
陈炳光：《清代边政通考》，台北：南天书局 １９３４ 年版，第 １９５ 页。
光绪《土默特旗志》卷 ９，《中国地方志集成·内蒙古府县州治辑》第 ３ 册，南京：凤凰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３４３ 页。



给清政府早期分配土地的行为予以证明。 目前所存清册中记载土默特蒙古人最早将土地典给内地

民人的时间，可上溯到雍正时期，如《左翼首甲穆特布佐领下原拨户口地亩清册》中记录了雍正五年

至乾隆七年的土地出典情况，①既有“原拨”二字，且档册中保存了土默特蒙古披甲的土地占有情况，
说明以兵丁为单位进行土地分配的行为确实存在，只是并没有像康熙时期所记那样，每个兵丁平均

分得 １ 顷，而是“先前并未按各自之份划分”，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力之人随意占据，无力之人丝

毫不得”。② 但由于分到土地的土默特兵丁不擅耕种，往往将土地租典给内地民人，以致到了乾隆年

间无地、少地的土默特蒙古贫困人口达到了当地蒙古人口总数的一半。 为了重新分配土地，保证贫

困蒙古人的正常生计，清政府对土默特兵丁土地的自种、伴种、租种、典出进行了全面调查，并以牛录

为一级单位、村为二级单位，记录每村蒙古兵丁的土地情况，建立《原拨户口地亩草场清册》。 我们以

左翼三甲德音布下卡岱毕尔噶孙村为例，了解其土地占有情况，具体参见表 １。 该村土地被分为自

种、伙种、租种、典卖以及牧场 ５ 类，③而牧场又分为可耕地与不可耕之草丛、湿地、盐地等。 清册显

示，该佐领下总共 ９ 村 ５３５ 口、耕地 ３９７ 顷 ９５ 亩、牧场 ２７０ 顷。 牧场为村内所有蒙古人的公共牧场，
并不记录在蒙古人个人名下，因此，只算耕地的话，每人均不足 １ 顷。 从表 １ 所示地亩来看，大部分兵

丁属于口多地少的状态，生活比较困苦。
表 １ 左翼三甲德音布下卡岱毕尔噶孙村人口、耕地数目 单位：口、顷

姓名 人口 地亩总数 自种地 伙种地 租种地 典地

老彦扎布 ２１ １８ ７９ １８ ７９
乌巴西 ２０ ４ ５ ４ ５
纳木云 ７ ４ ２ ４ ２

索努达西 ４ ３ ９ ３ ５ ０ ４
巴尔达尼 ６ ３ ４ ３ ４

老彦 ３ ３ １ １ １ ２
乌尔图那速图 ３ ３ １ ０ ２ ２ ０ ９

托果奇 ４ ４ ３ ０ ３ ３ １
拉布藏 １２ １３ ６ ７ ２ ６ ４

赛因齐浑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 ７ ３ ２ ６ ２２
乌布西 ８ ３６ ６５ ３６ ６５
纳延泰 ８ ６ ３ ３

布古图尔班迪 １ ２ ６ １ １ １ ５
毕力那图 ６ ２ ７ ２ ７
乌云扎布 １１ ２４ ６９ １９ １９ １ ４ ５

诺敏 ７ ４ ０５ ３ ０５ １
巴图孟克 ３ ２ ７ ０ ７ ２
胡色年 ８ ９ ９

　 　 资料来源：《左翼三甲德音布佐领下原拨户口地亩草场清册》（乾隆八年，满文），档号 ８０ － ４７ － ４。

（二）户口地的分配

虽然清政府给土默特蒙古人分配过蒙丁地，但时日已久，一方面将土地典给内地民人，致使失产

之蒙古人甚众，另一方面“有力之人浮垦肆占，无力之人丝毫未得”，亦使贫困蒙古人口增加。 从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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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左翼首甲穆特布佐领下原拨户口地亩清册》（满文），档号 ８０ － ４７ － ５２。 关于清册建立的时间，虽然土默特左旗档案

馆将案卷的时间标注为“雍正十二年”，但查阅档案内容会发现，册内所记地亩最晚到乾隆七年，故此册不可能造于雍正时期。 案卷

标注的时间应是指该册所能查到的蒙古兵丁土地最早的情况，而非造册时间。 而且《右翼首甲吉郎阿佐领下原拨户口地亩清册》（满
文，档号 ８０ － ４７ － １７）在册首明确记载此档册是“八年二月十日所查档册”，考虑到乾隆年间查丈土地造册的情况，此“八年”应为乾

隆八年。 因此，现存土默特左旗档案馆的各佐领下土地清册应该都是乾隆年间地亩册。
《为抄送乾隆七年军机大臣议复查照办理赎回押地的咨文》（乾隆十三年三月二日，满文），档号 ８０ － ２４ － １８。
由于每村牧场属于村中蒙古人共有，而且在乾隆八年分配土地时只是针对耕地而言，故而本文不将牧场计算在内。



七年开始，官员们纷纷为改善土默特蒙古人的生计而献策，①最终于乾隆九年制订出完整的土地分配

政策，并在乾隆十四年完成第一次分配后，又于乾隆三十七年、嘉庆十一年（１８０６）进行过两次小范围

土地分配。 从乾隆七年开始，清政府下令全面勘查土默特二旗蒙古、喇嘛沙毕纳尔的人口和土地占

有情况。 最终查得土默特人口共 ４３ ５５９ 口，地亩（包括牧场和典地 ４ ０００ 余顷）共 ７５ ０４８ 顷，其具体

占有情况详见表 ２。
表 ２ 乾隆八年土默特人口、地亩数 单位：口、顷

占有不同地亩之蒙古人 人口 所种地亩数

口多地少 ２ ８１２

几乎无地 ２ １５６
３３４ ８８

土地在二三十亩以上、１ 顷以下 ２２ １０４ １３ ４６５ ００

地亩浮多 １６ ４８７ ４２ ８００

　 　 资料来源：乾隆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归化城都统噶尔锡奏闻清查土默特蒙古地亩并撤回多占及典出地亩另行分配情形折（满文），军机处录副奏折，

档号 ０３ － ０１７３ － １０６６ － ００８。

在查清土默特蒙古人的具体人口和土地占有情况基础之上，清政府从两方面进行土地的重新分

配：一是从土地较多的蒙古人手中抽出部分土地分给贫困蒙古人；二是将蒙古人典出的土地逐年收

回，分给贫困蒙古人。 首先，从土地浮多的蒙古人的土地中抽出 ４ ６３３ 顷 １２ 亩，将之与贫困蒙古人原

有的 ３３４ 顷 ８８ 亩土地合并，每口 １ 顷，分给土默特蒙古人作为家产。 由于此项抽出计划正值乾隆八

年秋收之时，立刻执行必定会影响蒙古人生计，且即便抽出，也无暇耕种，故将原计划抽出的土地暂

时留给现在耕种之人，待秋收之后按照官租征收之例，每犋出银 ３ 两，②给予生计困苦之蒙古人，共征

收 ４ ６３３ 两 １ 钱 ２ 分银。③ 乾隆十四年蒙古人多尔扎布提到，其父阿齐图在乾隆八年办理地亩时，曾
抽出银 ７ 钱 ２ 分、地 ７２ 亩，分给较为贫穷的萨厘扎布。④ 可见，抽回典地一事确实延缓执行。 乾隆九

年，托克托城协理呈报了 ９ 牛录多余地亩的分配情况，从中可窥其具体分配情形：
查看新萨扎布、达西、吉扎布……等九牛录钤印地亩册，无地蒙古两百十五口，土地在二三

十亩以上、一顷以下之蒙古一百四十八口，他们一共有土地二十六顷四十亩。 又，查出多余土地

共两千两百八十二顷四十三亩。 此多余地亩，每顷按十七亩一分三厘二毫，抽出土地三百九十

一顷二亩五分九厘七丝六毫，除将其中六十八顷五十亩四分五厘三毫二丝八忽就近交给萨拉齐

办理外，其余三百二十二顷四十三亩一分三厘七毫四丝八忽与该九牛录之无地或少地蒙古贫困

三百六十三口之二十六顷四十四土地一起分给，每口一顷，仍缺十四顷十二亩八分六厘二毫五

丝二忽。 因此，亦就近从归化城处所办理土地内抽出七顷……清水河处抽出土地七顷十二亩六

厘二毫五丝二忽。⑤

其次，将蒙古人典给内地民人之地限期收回，并逐年分给贫困蒙古人。 此项历时较久，故到乾隆

十八年仍有分予典地的记录。⑥ 据归化城都统吉当阿议奏，所有土地均折 ８ 年，分别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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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乾隆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太仆寺员外郎那逊额尔合图奏请将土默特有田兵丁所交粮石变价赏给贫困蒙古赎回典给内地民人

之田亩折（满文），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 ０３ － ０１７２ － ０４６３ － ００１；《为抄送乾隆七年军机大臣议复查照办理赎回押地的咨文》（乾隆十

三年三月二日，满文），档号 ８０ － ２４ － １８。
《为将应抽之田仍租给原主待秋后再拨给贫民的呈文》（乾隆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满文），档号 ８０ － ２４ － １０。 “犋”是山西地

区比较常用的土地数量单位，二三百亩约为 １ 犋。 参见杨选娣《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汉族移民与“犋牛”村名的产生》，《内蒙古

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
乾隆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归化城都统噶尔锡奏闻清查土默特蒙古地亩并撤回多占及典出地亩另行分配情形折（满文），军机

处录副奏折，档号 ０３ － ０１７３ － １０６６ － ００８。
《为阿齐图与佐领争牧场诉讼案审理罚畜宽免事的呈文》（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档号 ８０ － ３３ － ５９。
《托克托城协理通判和申为查办各户占田数目事呈告》（乾隆九年五月十日，满文），档号 ８０ － ２４ － １３。
《为秋后抽出之田增发给有田人等每口一块造册的呈文》（乾隆十八年四月九日，满文），档号 ８０ － ２４ － ３１。



若系典而未满八年者，均按所典之年，满八年后再行撤回。 若系过八年者，相应自癸亥年

起，再准耕种二年，而后撤回。 其中，有内地民人等以昂价所典之地，倘若尽折八年撤回，似属不

公。 将此，请分别轻重，若系一百两以上，二百两以下所典者，再准耕种八年；若两百两以上，三

百两以下所典者，再准耕种十年；三百两以上，四百两以下所典者，再准耕种十二年。 又，有以四

百两只典地一顷十亩之人一名，以此观之，价多地少，相应请比他人多种数年，再准耕种十五年。
均扣除先前耕种之年，限满时撤回，均匀得给贫穷蒙古等。①

和林格尔、托克托城以及善岱协理通判均呈文上奏了 ５ 年预计收回的土地以及每年应撤回之地。 其

中，和林格尔厅呈办典地 ４３ 顷 ６５ 亩，托克托城呈办典地 ５４３ 顷 １９ 亩，善岱厅呈办典地 ６３３ 顷 ７８ 亩。
表 ３ 和林格尔、托克托城、善岱三处预计每年应抽回地亩数目 单位：顷

地 点每年抽回典地数目
时 间

和林格尔 托克托城 善岱

乾隆九年 ９ ３５ １０１ ２８ ９３ ６６

乾隆十年 １１ ６５ ４４ ８８ ４５ ０５

乾隆十一年 ４ ２ ５８ ４８ ６２ ７６

乾隆十二年 ５ ２ １２８ ２５ １０８ １５

乾隆十三年 １２ ８５ １６７ ６７ １９０

乾隆十四年 ０ ４ ４２ ９３ １３８ ６６

　 　 资料来源：《和林格尔协理通判和泰为期满理应收回事呈告》（乾隆九年四月，满文），档号 ８０ － ２４ － １１；《托克托城协理通判和申等为预计今后五年

内收回土地数目事呈文》（乾隆九年五月十日，满文），档号 ８０ － ２４ － １４；《善岱通判西尔德为查该九牛录抵押田地事的呈文》（乾隆九年五月十五日，满

文），档号 ８０ － ２４ － １５。

但是通过一次分配并未达到每口拥有 １ 顷土地的程度，多数贫困的土默特蒙古人是通过多次分

配得到土地。 因此，清政府强调，在进行土地分配时，若该蒙古人已有 １ 顷土地，则不再重复分给。
乾隆十三年，土默特二旗共收回田 ９９５ 顷 ３１ 亩，并且还查出有部分人所占土地仍旧在二三十亩、１ 顷

以下。 于是，户司决定将该年收回的土地，除将一部分补给乾隆十二年未分得地亩之蒙古人外，剩余

土地再分给每口土地在 ３６ 亩以下者，将其土地补足 １ 顷。②

嘉庆年间，清政府为了解决 ９００ 口贫困蒙古人的生计问题，再次分配户口地。 嘉庆七年，土默

特蒙古私开草场 １ ６００ 顷 ５１ 亩有余，并将该草场租给内地民人耕种，每年收到租银 ２ ８４７ 两。 于

是，绥远城将军春宁奏议免除土默特蒙古私开草场之罪，并将所得租银平均赏给 ９００ 多口贫困蒙古

人。 但是在征收租银的时候，蒙古人与内地民人经常起争执，而内地民人一旦遇到沙淤土地或者水

灾，即会弃地而逃，让靠此租金生活的贫困蒙古人再次陷入困苦境地。 嘉庆十年，绥远城将军春宁

等奏请土默特地区停止让内地民人租种，而是直接赏给 ９００ 口贫困蒙古人。③ 但也许因为此次分配

范围较小，史料中鲜有提及，现在的相关研究均未述及此次分配。 光绪元年（１８７５），蒙古人喜尔根与

章嘉彦就土地归属产生纠纷。 喜尔根称：“嘉庆年间蒙恩赏给小的故父鄂齐尔巴图一顷二十余亩”，
但由于其不知此地究竟在何处，办案官员便在查看“嘉庆十一年间分拨地亩档册”后，证明喜尔根所

说属实，案件才得以解决。④ 由此可知，嘉庆年间确实分配过户口，且形成了嘉庆十一年贫困蒙古分

拨地亩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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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为抄送乾隆七年军机大臣议复查照办理赎回押地的咨文》（乾隆十三年三月二日，满文），档号 ８０ － ２４ － １８。
《为将乾隆十三年撤回典地分给地少之人的情形造册报部的呈文》（乾隆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满文），档号 ８０ － ２４ － ２２。
嘉庆十年十一月三十日绥远城将军春宁等奏土默特私垦地亩停征租银，分给蒙古耕种不准雇佣汉民折（满文），军机处录副

奏折，档号 ０３ － ０１９６ － ３６１９ － ０３０。
《录嘉庆十一年穷蒙地亩册牌行厅讯断喜尔根、章敏彦争地案》（光绪元年二月十四日），档号 ８０ － ５ － ２２２。



（三）“代买米地”和“鳏寡孤独地”
土默特六十二牛录每年都要交粮到绥远城的粮仓，用于供给兵丁。① 然而，如前所述，贫困的土

默特蒙古人生计衰落，故交粮之事无论对清廷还是对土默特蒙古人自身而言，都似乎是一种累赘。
乾隆三十七年，查出土默特牧场有垦熟地 ４ ９９８ 顷 ２０ 亩，除去有碍放牧之不可耕种之地仍为牧

场外，还剩地亩 ２ ７３３ 顷 ６６ 亩。 对于此剩余之地，原本有两种方案：一是山西巡抚朱贵建议，让原耕

种人租种，每年收得租银 ６ １６２ 两有余，赏给土默特应差之人，但被理藩院驳回，理由是此地在牧场

内，应归土默特蒙古集体，如果由官分给当差之人，颇为逾越，且其余未分到土地的蒙古人难免不服；
二是管蒙古侍卫事常明等奏，将土地照各村附近，就近分给。 尽管此土地分布在 ５ 厅各处，却东少西

多，无法将所有土地都就近分给。 如果离分得的土地太远，不但不便管理，且如若以后收租，其来往

路费负担也较重。 于是，绥远将军建议将此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仍租给内地民人，得银 ３ ５００ 两，代
替土默特买粮交仓，且从前无地之喇嘛沙毕纳尔 ３ 牛录每年交粮 １６０ 石（原本从大青山十五沟的租

银内出），现在也一并代买。 买完粮后，若有剩余，则交到归化城旗衙门，作为公用。② 该项地亩就近

由各厅办理，被称为“代买米地”。 另一部分则仍给贫困蒙古、喇嘛沙毕纳尔耕种。
表 ４ 归化城等五厅代买米地之地亩、银两数

所在厅 办理土地数目（顷） 应收租银数目（两）

归化城 １９９ ９４５ ５６１ ５５

和林格尔 ３３１ ６５ ６０５ ８

清水河 ４５ ６７ ５

托克托城 ２１３ ４８ ４５４ ２６

萨拉齐 ８０３ ９０５ １ ８１０ ８９

总计 １ ５９３ ９８ ３ ５００

　 　 资料来源：《归化城厅查勘包头村水淹草场地亩（代买米地）应请萨厅会勘的呈文》（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七日），档号 ８０ － ５ － ２０。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绥远将军于乾隆三十七年才上报“代买米地”之事，但从乾隆三十五年开

始就已经查丈各村草场，并将此被垦草场分给内地民人来承种。 乾隆四十年，达木巴牛录下宝图村

的村民称：“乾隆三十五年，清查草场地亩时，将本村二百四十顷牧场……作为纳米之地。 去年，此
项地亩被水淹没，不可耕种……此项地亩仍等其干后，仍得给土默特蒙古人等作为草场。”③乾隆三

十九年，归化城同知勘查萨拉齐厅所属村有代买米地被淹一事，耕种该项被水淹没之地的村民提及

其是于乾隆三十五年认种该村牧场八九十顷。④ 由此推及，乾隆三十五年已有内地民人认种此项

草场。
此外，乾隆八年撤回的典地分给贫困蒙古人后，又有部分蒙古人再次将地典出。 乾隆三十七年，

山西巡抚上奏称查出典出地有 １９８ 顷 ６８ 亩。 事实上，乾隆七年在计划抽回典地时，明确规定：“既分

给之后，不准蒙古、内地民人典卖，违者按律治罪”。⑤ 但蒙古人再三将土地典出，对这种违反禁令的

行为，清廷最终决定予以一定惩罚：“若不议罪以示训诫，将土地还给此等蒙古，则不肖蒙古与奸诈内

地民人必定不知害怕，照旧偷偷典卖土地。 因此，除将典卖土地之蒙古、汉人，分别处以鞭、杖之刑

外，将典出之地没收，不再将土地还给原主。 令所属将军查丈清楚，让众人租种，每年所得租银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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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乾隆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太仆寺员外郎那逊额尔合图奏请将土默特有田兵丁所交粮石变价赏给贫困蒙古，赎回典给内地民

人之田亩折（满文），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 ０３ － ０１７２ － ０４６３ － ００１。
乾隆三十七年四月初八日绥远将军诺伦等奏土默特开垦之地停止分给蒙古以抵销应交粮食折（满文），军机处录副奏折，档

号 ０３ － ０１８５ － ２４５２ － ０３０。
《为乔德保等私自垦种本村牧场的呈文》（乾隆四十九年七月，满文），档号 ８０ － ２４ － ６６。
《归化城厅查勘包头村水淹草场地亩（代买米地）应请萨厅会勘的呈文》（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七日），档号 ８０ － ５ － ２０。
《为抄送乾隆七年军机大臣议复查照办理赎回押地的咨文》（乾隆十三年三月二日，满文），档号 ８０ － ２４ － １８。



赏给土默特鳏寡孤独蒙古。”①

以上两项土地，由于皆来源于土默特蒙古人的牧场，而开垦此地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土

默特贫困蒙古人的生计问题，因此虽然其均以租银形式分派给贫困蒙古人，但实际上也可以视为户

口地的延续。

三、土地政策的弹性：户口地的占有权实态

随着清政府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大规模划分官地，当地逐渐形成了“官地”与“蒙古地亩”的观念

区分。 蒙古地亩（或土默特地亩）一般包括土默特蒙古人的牧场和耕地，而耕地则以乾隆八年为界，
之前指分配给土默特蒙古人的蒙丁地，之后则指户口地，也被称为“口分地”或“口粮地”。 与官地不

同，土默特蒙古人对户口地具有实际的最高占有权和使用权。 户口地被划分以后，每人名下记有其

土地实数，并造册报部，为解决争地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而户口地的所有权也由此得以确定。 有学

者指出，清代的蒙地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所有权，土地不能买卖，无论蒙民和王公都不是所有权的法人

代表，只是占有权的代表，②即清政府在名义上对蒙古人的土地拥有最高占有权，蒙古人则有次级占

有权。③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对于土默特蒙古人租典纠纷的处理能够证实清廷享有对户口地和草场

名义上的最高占有权，但土地禁垦、禁典政策的实施效果则揭示出相关政策的弹性和空间。
尽管清政府不承认归化城土默特是“带地投诚”，且认为其土地是清廷赏赐，但在涉及土默特蒙

古地亩时，区分官地与蒙古地亩似乎是一种传统。 雍正十三年，归化城都统上奏划分 ８ 处官地的呈

文中提到：“臣等所分派的八处土地并非土默特蒙古所种之地，皆是官地，且业已一块块查丈，各立边

界后，可以长久施行。”④这反映出早在乾隆八年划分户口地以前，清政府已清楚意识到有官地与土

默特蒙古人的耕地之分。 即使在办理有关驻防兵丁供粮之地这等朝廷头等大事之时，预备放垦的

官地既不可以是土默特耕地，也不能妨碍土默特人的耕种。 而在乾隆八年整理土默特地亩并建立

土地清册之后，为了区分官地与蒙古户口地，清朝官员往往会查核土地清册，清楚立界。 乾隆三十

四年，在酌定放垦和林格尔地方右卫牧场时，办理此事的绥远将军嵩椿称：“至南界与蒙古地亩接

壤之处，卑职等照依所指边界堆石钉桩沟，俟内地民人认垦后，刨挖沟壕以分界址。”⑤乾隆五十九

年，地方官员在办理一处苇塘升科事时，也注意到要清楚区分官地与蒙古户口地的界限：“所属有

苇塘一处，查明现在淤涨平衍，似可垦种升科以补和厅荒地粮额。 但此项地亩与蒙古户口、草场毗

连，必须按照册档逐细稽查……查得苇塘地一百七十余顷，实系蒙古户口草厂界外余地，当即面同

蒙员立定四至界址。”⑥可见，在办理官地之时，确定官地与蒙古地亩的界限，立界刨沟是必要之举，
也是常理之事。 特别是在划拨户口地之后，必须严格按照档册所记谨慎办理。 可以说，户口档册不

但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土默特蒙古的土地所有权，其对清政府的行为也是一种法律约束。 清朝统治

者对蒙古土地占有权的这种认可，使得土默特蒙古人能够自由支配其土地，为户口地的出租和典卖

留下了空间。
在分拨户口地以后，严禁蒙古将分得之地私自典卖。 然而，即便有明文禁令，土默特典地之事仍

屡禁不止。 乾隆四十年，蒙古丹巴尔扎布与根扎布就典地产生纠纷：“根扎布供，小的……伯父掌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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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乾隆三十七年四月初八日绥远将军诺伦等奏土默特开垦之地停止分给蒙古以抵销应交粮食折（满文），军机处录副奏折，档
号 ０３ － ０１８５ － ２４５２ － ０３０。

王建革：《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３４６ 页。
王建革：《清代蒙地的占有权、耕种权与蒙汉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３ 年第 ３ 期。
雍正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归化城都统丹津奏请于归化城附近招民屯田以供驻防官兵口粮折（满文），宫中朱批奏折，档号 ０３ －

０１７１ －０３８８ －００４。
乾隆三十五年三月初一日题为和林格尔地方右卫空出镶黄旗牧厂地亩招民垦种事，题本，档号 ０２ － ０１ － ０４ － １６１３９ － ００４。
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题为萨拉齐所属苇塘一处开垦升科事，题本，档号 ０２ － ０１ － ０４ － １７８２８ － ０１８。



样于乾隆十二年间将……六犋地典于色楞达什吃租，小的于乾隆三十七年间从其子丹巴尔扎木手里

赎回……求照档册查丈就是。”①由于丹巴尔扎布与根扎布所争之地无档册可查，便交给都统处理。
但在断案过程中却无人提及蒙古人出典土地一事，且案中的蒙古人认为只要查看土地册后，确认是

自己所分之地便是合法的，丝毫未觉典地违反了禁令。 实际上，在大量土地纠纷中，即使存在典地契

约，也几乎见不到典卖户口地的描述，而且对于“永租”这种变相典地的行为，地方官员也持默认态

度。 所以，由于典地行为并没有受到惩罚，致使禁令成为一纸空文。
最后，对于土默特蒙古将蒙丁地或户口地出租的行为，清政府历来任其自便，从来没有禁止，而

且地方官员也非常清楚“蒙古当差，向来以牧养牲畜为生，而今全赖地租为业”。② 乾隆四十七年，和
林格尔厅蒙古人控告内地民人霸占其土地不还，但后来证明该蒙古人只是想将土地转租给他人，从
而再得一次押地钱。 对此，和厅通判却指出：“口外蒙古口粮地亩全赖内地民人租种，蒙古藉得租值

当差养赡家口。 蒙古中能以服农力作百中仅见一二……种地内地民人已得地利以谋生，而念蒙古地

主穷乏居多，不得不为之顾计体察土脉肥瘠、地亩宽窄、租值多寡，或量为加租、或酌量长支、或断押

地钱文以济贫蒙之急。”③可见，和厅通判念及蒙古人已得押地钱，且契约内有“永租”和“不许夺”的
字样，其地仍按原约让内地民人承种，但对蒙古企图欺骗的行为并未提及。 实际上，当蒙古人与内地

民人因为租地发生争执时，官员往往会体谅蒙古人的生计困难。 又如，蒙古人达尔玛将土地租给内

地民人侯成国之后，欲将土地收回，但侯成国不愿，双方产生争执，达尔玛便将侯成国状告到归化城

同知处。 据侯成国称：“小的是忻州人，在案属石轴村种地，从达尔玛之父打尔架手内租来荒地三顷

八十亩……今达尔玛意欲长租，要夺地自种。”对于该案，归化城同知指出：“内地民人侯国成耕

种……并未短欠。 查，原租未经长过，尚可略增……今侯国成再加租银……各无异说。”④

此外，如果蒙古户口地受灾，清政府也会予以赈济。 乾隆三十八年，萨拉齐通判在查看归化城等

各厅被水官地时，发现 ４０ 多村的民租蒙地被淹：“查……计民租蒙古口粮地被淹者四杆旗等五十村

庄……因非承纳官粮之地，例不查办但亲勘情形。 蒙古口粮地亩农民承种，计牛具分租者十之八九，
除受雇佣工者本系春集秋散，现具分往邻近地方佣赴外，其落业居民安土成家……实同编户。 且内

地民人不欠租，蒙古不易佃，相资为生，竟成世业。 今此数十村庄同属于灾民，目下田庐盖藏具被漂

荡，而明春籽种称贷尤艰，似应仿照民地抚恤之例，饬令各该厅确查被水较重处。”⑤可见，清朝官方对

于归化城土默特将蒙地出租、靠租生活颇为认同与理解，因此在办理当地的地亩纷争案件过程中，常
偏向于蒙古人，而且蒙古租地与官地均能得到政府救助。

总而言之，清政府享有土默特蒙古土地名义上的最高所有权，土默特蒙古人则享有土地事实上

的最高占有权且得到了清廷的接受与认可。 源出于此，清政府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颁布的一系列典

地禁令的实效性也就大打折扣，为日后蒙古土地典卖和地权流失埋下了隐患。

四、蒙古地权观念的产生与土地占有权的让渡

如前所述，随着土默特蒙古地区土地开发和内地民人的进入，该地区蒙古人开始将土地租给口

内民人耕种，以收租作为主要经济来源之一，并且逐渐意识到将土地掌握在手中的重要性。 乾隆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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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为白广旺控丹巴尔扎布一案申请发下地亩册以便查丈》（乾隆四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档号 ８０ － ５ － ２４。
《解送渠金架等空孟成贵等抗租不付一案》（乾隆五十年十二月十八日），档号 ８０ － ５ － ８９。
《申报前锋校贡扎布强夺永租地一案情形的呈文》（乾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档号 ８０ － ５ － ６２。
《申报审结石轴村达尔玛控侯姓私典蒙地一案情形》（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二日），档号 ８０ － ５ － ４８。
乾隆三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题报勘明归化城、萨拉齐各厅民地本年被灾分数，酌借口粮并应蠲缓各数事，题本，档号 ０２ － ０１ －

０４ －１６４２４ －００１。



年户口地的划分，更是迅速强化了这种地权意识。①

雍正十二年，为减少蒙古人、内地民人之间的土地与房产纠纷，都统丹津提出一系列处理条例。
其中，涉及归化城地区蒙、民房地租佃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土地租金（地谱钱）与所建房屋租金的分

离、内地民人租地建房后新旧房屋修补过程中当地蒙古人与内地民人双方承担的责任、租金的拖欠

和催收问题、伙种关系中当地蒙古人与内地民人的分粮比例以及在内地民人多种土地后如何处理等

方面。② 政府企图通过制定规则来维护归化城地区的土地、房产租典秩序，一方面说明当地房地租典

现象大量存在，但由于租典关系刚刚萌芽，租典主体的权责尚不清晰；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地蒙古人

的地权意识并不强烈，如办理土默特地亩事务的太仆寺官员那逊图额尔图指出：“蒙古地亩有大半皆

被内地民人哄骗，只要稍微给些布、饽饽等物，便即将地租典给内地民人。”③尽管如此，雍正年间业已

出现了土默特蒙古人与内地民人之间的土地、房产租典契约，虽然其内容相对简单，却包括了土地契

约中的一些主要因素。
立出租荒地约人五把什，今将自己城西龙王庙村地一段，东至蓬松召草地，西至把老爷，南

北俱至道，四至分明，情愿出典租于杨崇龙名下开垦永远耕种为业。 言明地内盖房、栽树、打井、
扬场，任由自便。 同人说和，押地钱一百两整，其银笔下交清不欠，每年随带蒙古租银六两，每两

银依一千钱合数，不许涨跌。 日后倘有蒙内地民人等争夺者，有五把什一面承当。 恐口无凭，立
开垦地约为正。

　 　 　 　 　 　 　 　 　 　 　 　 　 　 　 大清雍正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同中人：赵富、蒙古来保、王昇

立赁地基约人李清成，今赁到舍力图召东仓名下五十家子路南地基一块，情愿出赁与李清

成修盖铺口，永远居住承业。 同人言定，每月出地谱钱五百文，按月收取，永不涨跌，亦不许长支

短欠。 日后修垒由主所便，与召内无干。 （后略）
　 　 　 　 　 　 　 　 　 　 　 　 　 　 　 大清雍正十八年九月初一日

　 　 　 　 　 　 　 　 　 　 　 　 　 　 　 中见人：杜亨公、哈不什盖、武继周

立赁房约人孟浪贵、郝晶，今赁到三甲哈名下大召后房院一……每月房钱银三两，限至四年

为止。 如过四年外，房主、赁房人重新另将房银。 （后略）
　 　 　 　 　 　 　 　 　 　 　 　 　 　 　 大清雍正六年三月初一日

　 　 　 　 　 　 　 　 　 　 　 　 　 　 　 一样二张，各执一张

　 　 　 　 　 　 　 　 　 　 　 　 　 　 　 同中见人：郭遇昌（后略）④

以上 ３ 份契约，分别是典地约、租地基约和租房约。 首先，可以看出早在雍正时期已经出现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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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此处所说的地权意识，并非蒙古人传统观念中对草场的占有意识，而是指内地民人的土地私有权意识。 在传统蒙古社会

中，草场是公有的，这种公有观念在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也同样有所表现，即清政府在建立土地清册时，蒙古人的草场不记在个人

名下，而是记在每村名下，是全村蒙古人的公共放牧区域。 参见［日］田山茂著，潘世宪译《清代蒙古社会制度》，呼和浩特：内蒙古人

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１５３—１６２、１７９—１８２ 页；王建革《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第 ３４６ 页；包玉山《蒙古族古代草牧场产权制度

研究》，《内蒙古师大学报》２００１ 年第 ２ 期；杨强《论蒙古族的土地所有制》，《西北民族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归化城都统丹津奏拟定归化城地方蒙古与内地民人争讼房地产案件审理条例呈览请旨折（附丰

盛额议复片 １ 件，满文），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 ０３ － ０１７３ － １０４０ － ００４。
乾隆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太仆寺员外郎那逊额尔合图奏请将土默特有田兵丁所交粮石变价赏给贫困蒙，赎回典给内地民人

之田亩折，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 ０３ － ０１７２ － ０４６３ － ００１。
３ 份契约参见呼和浩特市塞北文化研究会、云广藏《清代至民国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土地契约》第 ４ 册，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１—２ 页。



谱钱与押地钱两个重要因素。① 地谱钱，即地租；押地钱相当于押金，是防止主体双方违约的保障，若
无故夺地或者退地，则需要没收或退回押地钱。 总体来看，雍正年间收取押地钱的契约情况还比较

少见。 其次，承租方对土地使用范围比较宽松，一般修垒、打井等都由租地（房）者自便。 最后，租典

主体双方都表现出对租金涨跌的敏感性，强调出租者不许随意涨房租、承租者不可长支短欠。 有学

者认为在蒙古人与内地民人双方的租典关系中，蒙古人由于不熟悉土地租典的法则而处于弱势。②

但从这 ３ 则契约来看，虽然雍正时期的蒙古人对于出租土地数量以及对内地民人土地、房屋使用权

的限制等意识还不明显，但其在租典关系中的主动性与适应性却不应被忽略，而且土默特蒙古人的

地权意识和契约观念在此时已经萌芽。 而从乾隆年间开始，土默特蒙古人的地权意识迅速发展，相
应的契约内容也更加复杂和完善，详见表 ５。
表 ５ 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契约内容概况

时间 出租（典）人 承（典）租人 出租对象 价格 双方权责

乾隆二十七年 山架长木素 和茂发
空地 １ 块、连带地

上房 １ 间半
每年地谱钱 ５００ 文

许佃不许拆；任意修盖旧房半间，与和姓

无关

乾隆四十三年 长木素喇嘛 闫明锦等 屋 ６ 间，空地 １ 块 每月地谱钱 ９００ 文
空地任由闫等盖房永远居住；拆盖、建房费

用由承担反悔者

乾隆五十四年 猛克 张尔极 房 ２０ 间 每月地基钱８ ２００ 文

修理房屋若不通知房主，一概不认；若张不

住，自盖之房同人估价，先推房主，房主不

要，再推别人

嘉庆九年 喇嘛白彦图 李文彬 房 ７ 间，地 １ 块
每月房钱、地谱钱

共 １ ５００ 文

若新盖房，木料砖瓦喇嘛出，人工土坯租

户出

嘉庆十二年 罗参领 郭福禄 院 １ 所，房 ５ 间
每月 １ ５００ 文

押房钱 ２０ ０００ 文

若退租，押房钱租户收回，房回归原主

不许转赁

以后重新修补之事双方商量，砖瓦木植出

于房主，土坯人工租户出

　 　 资料来源：根据呼和浩特市塞北文化研究会、云广藏《清代至民国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土地契约》第 ４ 册（第 １２、５６、１０４、１６５、１７７ 页）相关内容整理。

根据表 ５ 所示，乾隆至嘉庆年间，归化城土默特土地契约中的房租普遍是按月付，且时而以房租

名义支付，时而又以地谱钱的形式支付，甚至会出现既出地谱钱、又出房租的情况。 若租主在所租地

基上自己建房，那么地主享有房屋归属的优先权。 最主要的是，契约中对修理房屋的责任做了明确

分配：一是修房必须通知蒙古本主，或本主与承租者共同商议，这实际上是土默特蒙古人地权意识加

强的反映。 也就是说，土地既然归蒙古人所有，那么土地上房屋（有时是水源）的处置权也应当属于

蒙古人。 二是修补房屋的花费需要双方共同承担。 三是对于违约者的具体惩罚措施，这也是双方维

权意识加强的结果。 到了嘉庆时期，归化城土默特蒙古人与内地民人的房屋租赁契约的框架基本形

成，之后的契约内容基本是在此框架基础上进行个别调适。
归化城土默特蒙古人与内地民人的土地交易形式主要包括租、佃、典。 需要强调的是，在大部

分土地出租契约中，要么不写明租期，要么有“永租” “永远耕种” “永远为业”等字样，说明其土地

出租形式以永租为主，这与土默特蒙古人放牧当差、不擅耕种，而将土地长期租与内地民人有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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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徐鑫《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土地交易中的地谱》（《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认为地谱钱的出

现要在乾隆八年户口地分拨以后，在嘉庆时期才流行。 但从目前所见契约来看，地谱钱早已存在。 而且，雍正十二年，丹津在其所呈

条例中就已经明确指出内地民人用便宜的地谱钱就能租到土地。 参见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归化城都统丹津奏拟定归化城地方

蒙古与内地民人争讼房地产案件审理条例呈览请旨折（附丰盛额议复片 １ 件，满文），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 ０３ － ０１７３ － １０４０ － ００４。
王旭：《法律与资源：：以清代包头蒙租合同为中心分析规则的变迁》，《清史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



关系。① 佃与典的界限似乎并不明显，其使用往往混淆不清，但如果在契约中写明赎回年限，往往被

称作佃。 无论是租还是典，亦或是佃，其土地契约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地谱钱。
地谱钱，亦称地租钱或蒙古地租银，即每年内地民人向蒙古人所支付的地租。 在归化城土默特

地区，地谱钱是蒙古土地占有权的代表，往往通过典（佃）地或者转租、转佃体现出来，而且只针对内

地民人征收。 乾隆年间，地谱钱的意义已经有所体现。 据相关契约载：“立佃铺口约人李仁，今将自

己铺口情愿佃与张君美……楼房二间……佃价银七百零五两……其价银同人当日交足不欠……本

坐蒙古地基，每月交地基银一千二百八十文，佃主张君美自交，与李姓无干。”②此契中的李仁应当是

在租了一块蒙古地基后，建铺口经营买卖，并支付每年的地基银。 当李仁将铺口佃与张君美时，每年

应交的地基银即转嫁到张君美头上。 又如：“立佃约人高登阶……将自己西南院一所……土房二间，
情愿佃与张止英永远居坐为业……每年出地谱钱三百文交与本主。”③该佃房契约与上述佃铺契约的

性质一样，即由土地使用权的归属者来承担地谱钱，这种转嫁地谱钱的方法亦是蒙古地主获取地租

的一种保障。 在蒙古地区的土地交易中，土地的占有权永远归蒙古人所有，内地民人通过租典得到

的只是土地的使用权，或者说蒙古人仅将耕种权转移到了内地民人身上。 因此无论土地如何流转，
承租人都要向蒙古地主缴纳地谱钱。 而蒙古人之间租佃地时，佃出土地的蒙古人同样要将原本属于

自己的地谱钱收纳权让渡给佃入土地的蒙古人，如“立佃地约人三圪落……将自己出租与王福名下

地租钱一千三百文，今令情愿出佃与长木素喇嘛所管吃租。 日后三圪落……地租钱与本主吃租约不

归本主”，④“立兑收地租约人色动刁尔计……今将自己原租地孟吉喜名下地租钱二千一百六十

文……情愿兑给打什名下。 每年秋后……孟吉喜名下清收”。⑤

归化城土默特地区蒙古人的地权意识除了体现在契约的复杂性和地谱钱的形成外，还体现在蒙

古人对地权的维护上。 乾隆早期已有蒙古人通过法律方式来解决内地民人拖欠房租、占地不还、私
典房产等案件，⑥而且蒙古地主还特别强调不允许内地民人转典、转卖其房产和土地。 吹金扎布原本

将土地租给内地民人史详，但史详却将土地转典给了内地民人聂喜等，于是吹金扎布于乾隆四十三

年将其控告到通判处，该案还被搁置。 乾隆四十六年，通判欲以涨租来结案，吹金扎布却坚持要求收

回土地，并指出：“惟我土默特蒙古等，起初均以滋生牲畜为生，不会种地，才将地亩暂时租给自内地

民人等耕种，并非只此史详一民，今通判若以史详之久种之言为凭，准许内地民人肆意擅自租典，不
得给原主，则卑职之永业田即成为内地民人史详之田……永远为内地民人所占，以致失去生计。”⑦此

外，乾隆中后期很多涉及土地转典、转卖的纠纷都明确指出当内地民人无力种地时，理应将土地退回

原主，而不是私自典卖，以图地利，⑧这种态度正是蒙古地权观念增强的表现。
乾隆八年土地清册的建立，改变了土默特蒙古人个人土地无据可寻的局面。 如是，在遇到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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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关于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土地出租形式，已有很多讨论。 参见黄时鉴《清代包头土地问题上的租与典》，《内蒙古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７８ 年第 １ 期；哈斯巴根、杜国忠《村落的历史与现状：内蒙古土默特右旗西老将营社会调查报告》，《蒙古学信

息》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牛敬忠《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社会状况———以西老将营村地契为中心的考察》，《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

呼和浩特市塞北文化研究会、云广藏：《清代至民国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土地契约》第 ４ 册，第 ４ 页。
呼和浩特市塞北文化研究会、云广藏：《清代至民国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土地契约》第 ４ 册，第 ６３—６４ 页。
呼和浩特市塞北文化研究会、云广藏：《清代至民国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土地契约》第 ４ 册，第 １１０ 页。
呼和浩特市塞北文化研究会、云广藏：《清代至民国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土地契约》第 ４ 册，第 １５１ 页。
《为审理库苏尔金告内地民人种地不还一案的呈文》（乾隆四年二月十五日），档号 ８０ － ３３ － ５；《为张思贵种根扎布地不交

租银发生纠纷的呈文（乾隆四年三月二十六日），档号 ８０ － ３３ － ７。 《为会同户司查明杜勒马告内地民人谭氏争抢耕地事札付归化城

同知》（乾隆五年六月十五日），档号 ８０ － ３３ － １２。
参见《为内地民人租地不还和厅通判又不秉公办理是的呈文》（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二十日），档号 ８０ － ３３ － ２２６；《为呈控王

鼎文强占地亩分予他人耕种》（乾隆五十年正月二十六日），档号 ８０ － ３３ － ２７６。
《呈控内地民人王氏将租本人之地转卖给赵氏》（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二十日），档号 ８０ － ３３ － ２２５；《呈控郭田私自转让其地

给洪升云开铺并埋藏他人尸体》（乾隆五十七年四月十八日），档号 ８０ － ３３ － ３１６。



权属纠纷时，蒙古人会利用土地清册来维权，极大促进了其地权意识的发展，而官员也会通过核对土

地清册来断案。 例如，乾隆十四年，多尔查布控告同村的佐领拉查布要收回其名下土地作为草场。
通过查看地亩册，证实佐领拉查布是滥用职权，想私占此地。 地方官员最终对拉查布予以处罚。①

如果说地谱钱是归化城土默特蒙古土地占有权的表现形式的话，押地钱则逐渐将地谱钱中代表

经济收益的部分剥离出来，最终取而代之，成为蒙古土地收入的主要来源。 押地钱，有押金之意，原
本是为了防止租典土地的双方违约，保障双方权益而存在。 如若内地民人将租种的蒙古土地转租给

其他内地民人，则二次承租者将要向蒙古地主支付押地钱，亦称“过约钱”，在一定程度上是土默特蒙

古地主为了应对内地民人随意转租、转佃蒙古土地而采取的措施。②
表 ６ 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土地契约中的地谱钱与押地钱 单位：文

时间 出租方 承租方 地谱钱 押地钱

乾隆四十九年 那索儿 刘尚威 ６００ ６ １００

乾隆五十三年 哈只叩 王春阳 ５００ ６ ０００

乾隆五十五年 打什、满架 张呈明 ３ ０００ ５０ ０００

嘉庆十二年 朝旺架 张玉 １００ ２ ５００

嘉庆二十三年 七令架 陈姓 ９ ２００ １０ ０００

道光四年（１８２４） 倒儿吉 徐兴德 ５００ １０ ０００

　 　 资料来源：根据呼和浩特市塞北文化研究会、云广藏《清代至民国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土地契约》第 ４ 册（第 ７２、８７、１０７—１０８、１７３、２１４、２６６ 页）相关

内容整理。

表 ６ 显示，归化城土默特蒙古人所收地谱钱与押地钱的差距很大。 有学者指出，只要押地钱出

价高，地谱钱的价格就会低。③ 押地钱从一种保障性措施变成蒙古地主获得土地经济价值的主要手

段，也是土默特蒙古人贫困化的无奈之举。 由于押地钱是即时支付的钱项，为了获得押地钱，土默

特蒙古人有时只得默认内地民人的转租行为。 嘉庆十八年，色克牙原本将土地租给内地民人雷海

宽，但雷海宽却私自将地转租给王刚明。 此事被色克牙发现后，王刚明便以补给过约钱的方式平息

事件，色克牙最终也只能重新与王刚明立约。④ 这种默认的态度，实际上是主动放弃土地处置权的

表现。 因此，虽然土默特蒙古人一直掌握着收取地谱钱的权利，但在地谱钱与押地钱收入相差悬殊

的情况下，土地占有权实际上与土地经济价值分离。 为了取得经济价值，土默特蒙古人不得不将土

地占有权让渡于内地民人或者其他有能力的蒙古人。 道光二十六年（１８４６），喇嘛十金宝向内地民

人聂元庆索要乾隆年间租出的土地，经过审讯才发现，从乾隆五十二年开始，这块土地最早租给王

姓内地民人，其后被王姓内地民人推给聂姓人，之后又分别转给杨姓、曹姓、许姓，最后又到了蒙古

人扎银扣手中。⑤ 可见，经过多年周转，土地之归属已不清晰，最终导致了十金宝与扎银扣的争地

纠纷。
上述案例是土默特户口地一地数主、一地数约的真实写照。 大约从道光年间开始，土默特蒙古

人之间、当地蒙古人与内地民人之间关于土地权属的纠纷逐渐增多。⑥ 同治四年（１８６５），温得顺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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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阿齐图等与佐领拉查布争牧场案审拟罚畜宽免事的呈文》（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档号 ８０ － ３３ － ５９。
田宓：《清代内蒙古土地契约秩序的建立———以“归化城土默特”为例》，《清史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
牛敬忠：《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社会状况———以西老将营村地契为中心的考察》，《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２００９ 年

第 ５ 期。
《色克牙控告王刚明骗约抗价恳请究追》（嘉庆十八年九月六日），档号 ８０ － ５ － １２５。
《咨查喇嘛十金宝、聂元庆两造所争之地系何人户口地亩》（道光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档号 ８０ － ５ － １６３。
《咨查萨巴克与额邻补互控地亩究系河人之产》（道光十六年四月十二日），档号 ８０ － ５ － １４７；《咨查王于飞与尔登山所争地

亩系何人之产以便关审》（道光十六年七月一日），档号 ８０ － ５ － １４８；《移查公布营子根七架、五十一名下户口地坐落亩》（道光二十七

年六月十六日），档号 ８０ － ５ － １６６。



其在亲戚家中见到嘉庆年间的土地契约，其中所租地亩四至与蒙古喇嘛若不计的一样，于是双方产

生争执，并呈告到官府，官府无法立刻断案，只得指望土地清册。① 尽管该案最后如何审断不得而知，
但在官府能够查验地亩清册的情况下，温得顺还敢如此任意狡执，从侧面反映出清后期归化城地区

蒙古土地关系混乱、土地清册不足以稽查的现实，如前所述光绪初年喜尔根与章敏彦争地，竟然言其

“不知地在何处，不过每年收吃租资而已”。② 如若不是因为企图增长租金而与交租内地民人涉讼，
喜尔根估计也不会想到去查证地亩册，也就不会知晓其土地的具体位置了。

土地多次流转导致一地数约，即便欲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土地纠纷，也往往是“均有约据为证，
究系何人产业，敝府无凭查考”。③ 这就意味着尽管归化城土默特蒙古人在名义上持有土地的占有

权，却无法获得实际利益，从而在事实上失去了土地占有权。 这在道光年间已经初见端倪，而光绪年

间该地蒙古人认租不认地的情况应当也不少见了。

四、结语

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大规模土地开垦，使其逐渐形成了性质不同的官地与蒙古人的地亩。 清政

府虽然对该地区的土地拥有最高所有权，却承认归化城土默特蒙古对土地的最高占有权，因此无论

是丈放土地还是升科土地，都会特别强调区分官地与土默特蒙古人的地亩。 在乾隆八年户口地划分

以后，清朝统治者不仅将归化城地区土默特蒙古人对户口地的占有权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还要求

政府官员在办事过程中，严格按照地亩清册的标准办事，不可越界、不可随意征用蒙古户口地。 可以

说，清朝统治者对归化城地区土默特蒙古地亩的所有权是名义上的，而当地的蒙古人对其土地拥有

实质上的占有权。 因此，一方面，清政府明令禁止在归化城地区私开放牧草场和典卖土地，但对违禁

的土默特蒙古人的处罚力度却远远不够，还将私开草场或典卖土地所得用于蒙古生计，使得禁令的

实施效果非常有限；另一方面，无论是蒙丁地还是户口地，清政府向来允许其用于出租，对于变相典

卖的永租地也保持默认态度，这实际上表明土默特蒙古人可以任意支配户口地。 禁令的失效和政策

上的弹性为归化城地区土地的开发留下巨大空间的同时，也为之后该地土默特蒙古人土地的流转和

地权的流失埋下了隐患。
在户口地占有权法定化的基础上，土默特蒙古人逐渐意识到掌握土地的重要性，从而激发了地

权意识的萌芽，并在乾隆年间迅速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谱钱从普通地租向蒙古占有权

的代表转变，并在乾隆中后期定型。 这一过程开始于内地民人之间对蒙古地租的转嫁，之后逐渐影

响到蒙古人自身，从而形成一种惯例。 二是土地交易契约的复杂化与完善，以及土默特蒙古人在土

地纠纷中开始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乾隆八年以后，土地清册成为土默特蒙古宣示其土地属

权的主要手段。 但是，押地钱的出现使得地谱钱的经济价值极度下滑，并导致土默特蒙古人的户口

地的占有权与经济价值的分离，他们最终不得不为了追求经济价值而让渡土地占有权，通过土地的

多次流转获得押地钱，最终造成一地数约的局面。 直到光绪放垦以前，只知吃租、不知地在何处的土

默特蒙古人仍然掌握收取地谱钱的权利，即仍然对土地拥有占有权，但是这种权利却由于地谱钱所

剩无几的经济价值而显得有些流于形式。

·７８·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蒙古户口地探析

①
②
③

《咨查乃莫板升赵有库所争地亩究系何人吃租以便断案》（同治四年五月八日），档号 ８０ － ５ － ２０２。
《录嘉庆十一年穷蒙地亩册牌行厅讯断喜尔根、章敏彦争地案》（光绪元年二月十四日），档号 ８０ － ５ － ２２２。
《咨移户司查明王毕斜气房基地是否系丹则尔巴祖产》（咸丰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档号 ８０ － ５ － １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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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小矿　 史料富矿
———《宝兴矿业档案》评介

宝兴煤矿算不上名矿，但它却是见证中国近代矿业发展的“活化石”。 其前身是一个开设于光绪二十七年

（１９０１）的土煤窑，宣统元年（１９０９）进行了机械化改造；１９１４ 年完成政府注册，次年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１９３７
年被日伪“满州炭矿株式会社”接管，１９３８ 年经交涉又归还私人；１９４５ 年张家口解放，晋察冀区政府注资边币

１ ０００万元及机械物资，成为股东之一；１９４８ 年下花园解放，军管会接管宝兴矿，次年正式完成公私合营，接受察

哈尔省政府工业厅领导。 宝兴煤矿的原始档案材料在经历了无数次战火劫难之后完整保存下来，实属幸运！
现存于张家口档案馆的《宝兴矿业档案》收录了 １９１４—１９４９ 年间包括信函、电文、账册簿记、报告、计划、合同契

约、规章规程、会议记录等在内的 ２ ５ 余万件正式文件，全面、真实地记录了宝兴煤矿在这一历史时期曲折发展

的艰辛历程。
傅斯年先生在 ９０ 年前强调“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因此搜集、甄别、出版经济史料尽管是一件费时费

力的事情，却是功德无量之举。 河北大学杨学新、梁松涛教授等知难而进，整理了这套共 ４１ 册的《宝兴矿业档

案》，并由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出版，实是学界一大幸事。 通过宝兴矿业档案，我们可以了

解从中国近代中小煤矿企业发展水平及其演化历程到矿区基层社会形态乃至人员生存状况等一系列重要问

题。 《宝兴矿业档案》的出版，必将推动近代企业史、华北区域史乃至经济史的研究。 （魏明孔）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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